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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收入 (豁免離岸基金繳付利得稅 )條例草案》  
 
 
  本人正在審議上述條例草案，以便向議員提供意見，現請閣

下澄清下述事宜：  
 
條例草案第 2條  ⎯⎯  擬議第 20AB條  
 
(a) 在擬議第 20AB(2)(b)至 (d)條中，如果該法團、合夥或信託產業的

中央管理及控制在有關的課稅年度內，只在香港進行了一段短時

間，則它是否符合居港規定？如果條文的原意是該法團等的中央

管理及控制須在該課稅年度內連續全年 (本人所作的強調 )在香港
進行，才會被視作居港者，這點應否在條文中清楚訂明？  

 
(b) 在哪些情況下，法團、合夥或信託產業的中央管理及控制會被視

作在香港進行？是否適宜在條例草案中載列這些情況？  
 
條例草案第 2條  ⎯⎯  擬議第 20AC條  
 
(a) 本部察悉，擬議的豁免擬適用於 1996年 4月 1日或之後開始的任何

課稅年度，而合資格交易則載於擬議第 20AC(2)至 (4)條，當中提述
到《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 571章 )的若干條文。不過，正如閣下所
知，《證券及期貨條例》在 2003年 4月 1日才開始實施，因此截至
1996年 4月 1日，沒有交易可透過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獲認可
或發牌的人或法團進行。因此，請考慮以現時的方式草擬的擬議

第 20AC(1)至 (4)條在豁免《證券及期貨條例》仍未存在的期間的稅
款方面會否引起技術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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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部察悉，如豁免條文具有追溯效力的建議獲採納，政府當局擬

向離岸基金退還已收取的稅款。據本部理解，退還的稅款須付給

離岸基金，並成為基金受益人有權享有的基金財產。根據法律，

信託財產的信託人有責任分發收入及資本給受益人，以及必須肯

定信託財產只會分發給適當的人。政府當局有否諮詢業界，由於

已相隔一段時間，他們是否難以追尋受益人，以便向他們分發其

在額外收入中所佔的份額，如果已退還的金額未能分發給受益

人，離岸基金可否把以往各年的帳目確定下來？請亦考慮退還款

項的建議會否在無意間令信託人承擔風險，就是被基金受益人控

告，藉以追回信託人管有的額外收入？  
 
(c) 擬議第 20AC(2)(a)條提述到《證券及期貨條例》附表 5第 2部 “證券

交易 ”定義中 (a)或 (b)段所指的證券交易。本部察悉，該定義適用於
人，而該人進行的某些證券交易並不包括在該定義內。按現時的

草擬方式來看，第 20AC(2)(a)條的重點似乎在於交易的性質而不是
進行交易的人。因此，與其提述《證券及期貨條例》附表 5第 2部 “證
券交易 ”定義，提述《證券及期貨條例》附表 1第 1部 “交易 ”定義中
(a)段所指的交易的定義會否較為恰當？  

 
(d)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附表 5第 2部 “證券交易 ”的定義，某些人 (包

括擬議第 20AC(2)(b)(ii)至 (iv)條提述的人 )進行的證券交易不被視
作屬該定義中的證券交易。憑藉在擬議第 20AC(2)(b)(i)條中提述
“《證券及期貨條例》附表 5第 2部所指的證券交易 ”，政府當局是
否 擬 把 這 些 人 進 行 的 交 易 排 除 在 外 ？ 若 然 ， 請 說 明 擬 議 第

20AC(2)(b)(ii)至 (iv)條的目的，以及其與擬議第 20AC(2)(b)(i)條的
關係。請注意，類似的問題適用於擬議第 20AC(3)(b)及 (4)(b)條提
述的期貨合約交易及槓桿式外匯交易。  

 
(e) 擬議第 20AC(3)(a)條旨在界定構成期貨合約交易的交易的涵義，請

考慮提述《證券及期貨條例》附表 1第 1部 “交易 ”定義中 (b)段所指
的交易的定義會否較恰當。  

 
(f) 擬議第 20AC(2)(b)(iii)及 3(b)(iii)條均提述 “自動化交易服務 ”，是否

需要透過提述 “該條例附表 5第 2部界定的自動化交易服務 ”以界定
該用詞的涵義？  

 
條例草案第 3條  ⎯⎯  擬議第 70AB條  
 
擬議第 70AB(1)條訂明，任何人可因就在豁免繳稅條文的生效日期之前
屆滿的某一課稅年度申請更改評稅，而該項申請須於該生效日期後 12
個月內或在有關年度完結之後的 6年內提出。本部察悉，這條文是以《稅
務條例》 (第 112章 )第 70AA條為藍本。不過，雖然在第 70AA條中，為
期 6年的時限是有其實際目的，但有關時限在擬議第 70AB條似乎沒有大
太作用。鑒於擬議的稅項豁免將適用於自 1996年 4月 1日開始的課稅年
度，任何人均沒可能在該年度完結之後的 6年內提出有關申請。因此，
為期 6年的時限應否予以修改，以配合豁免繳稅條文的生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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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擬事宜  
 
(a) 在 擬 議 第 20AB(4)(c)條 的 英 文 本 中 ， “otherwise than through 

another person(“interposed person”)”的短語只適用於第 (ii)節。然
而，在相應的中文本中，該短語同時適用於第 (i)及 (ii)節。請統一
兩個文本的意思。  

 
(b) 在擬議第 20AB(4)(c)(ii)條的英文本中，在 “a director”之前的句

號，應否以逗號取代？  
 
  謹請閣下於 2005年 9月 16日或該日前提供政府當局的中、英文
回覆。  
 
 
 

助理法律顧問  
 
 
 
 

(馮秀娟 ) 
 
 
副本致：  律政司 (經辦人：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 (雙語草擬組 )3

羅文苑女士 )圖文傳真號碼： 2869 1302 
  法律顧問  
 
 
2005年 8月 27日  
 
 
 
m6490 








































































